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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８９８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２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本公司网站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

下简称

“

股东大会

”）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１

号中煤

大厦召开

。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

、

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出了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

公司董事长王安先生因故无法出席会议

，

依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

，

经公司全体董事推荐

，

本次会议由执行董事杨列克先生主持并担任股

东大会主席

，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

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

或股东授权代理人

）

共

１２

人

，

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

９

，

３０７

，

７７９

，

３８４

股

，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２０１５％

。

其中

，

Ａ

股股份

７

，

６４７

，

４３１

，

４８８

股

，

Ｈ

股股份

１

，

６６０

，

３４７

，

８９６

股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

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经充分审议

，

本次股东大会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以普通决议方式批准以下议案

：

１．

批准

《

关于为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王家岭煤矿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７

，

７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

同意

９

，

３０３

，

７２１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４

，

０５８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６４％

。

同意公司为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的借款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９３

，

１８２．５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

２．

批准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对每位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

选举王安

、

杨列克

为公司执行董事

，

彭毅

、

李彦梦为公司非执行董事

，

张克

、

乌荣康

、

张家仁

、

赵沛及魏伟峰

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

上述

９

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其中董事张克先生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

任期将自委任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止

；

董事乌荣康先生的任期自委任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止

。

相关董事选举的表决结果如下

：

（

１

）

选举王安先生为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２８７

，

９０５

，

６０４

股

，

反对

１７

，

９７３

，

７８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０６９％

。

（

２

）

选举杨列克先生为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３

）

选举彭毅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４

）

选举李彦梦先生为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２９４

，

１１９

，

６０４

股

，

反对

１１

，

７５９

，

７８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３６％

。

（

５

）

选举张克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６

）

选举乌荣康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７

）

选举张家仁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８

）

选举赵沛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

９

）

选举魏伟峰先生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８７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３０２

，

５９５

，

３８４

股

，

反对

３

，

２８４

，

０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６４７％

。

３．

批准

《

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对每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逐项投票表决

，

选举

王晞和周立涛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

相关监事选举的表决结果如下

：

（

１

）

选举王晞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７８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２８４

，

１８１

，

０８４

股

，

反对

２１

，

６０８

，

３０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７６７８％

。

（

２

）

选举周立涛先生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

：

参加表决的股数

９

，

３０５

，

７８９

，

３８４

股

，

其中同意

９

，

２６８

，

７７２

，

５６３

股

，

反对

３７

，

０１６

，

８２１

股

，

弃权

０

股

。

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的股东

（

或其授权代表

）

所持的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２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少平先生

（

简历参见附件

）

为公司第二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

张少平先生将与上述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２

名非职工代表监

事

———

王晞和周立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

自本次

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

三

、

计票及监票情况

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证券上市规则

》

的要求

，

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负责本次股东大会

Ｈ

股股东的投票统计工作

。

本次股

东大会监票人为股东代表周芳女士

、

监事陈相山先生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陈媛

女士以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律师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公司境内法律顾问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张汶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

经其审验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

决程序

、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

１

、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按照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

周四

）

上午

９

：

３０

起停牌并将于下一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周五

）

上午

９

：

３０

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附件

：

张少平先生简历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

Ｏ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

张少平先生简历

张少平

，

４６

岁

，

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毕业于河北煤炭建

筑工程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

获工学学士学位

，

高级工程师

，

煤炭行业高级职业经

理人

。

曾担任北京煤炭规划设计总院职员

，

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职员

、

主任科员

，

煤炭工

业部政策法规司主任科员

、

助理调研员

，

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

中国

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

、

主任

、

党委工作部主任

，

中国中煤能源集

团公司党委工作部主任

。

张少平先生长期在煤炭行业工作

，

对煤炭行业有全面了解

，

积

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６６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Ｈ

股配股发行结果及配股股份变动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于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网站刊登的

Ｈ

股配股说明

书，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配售。本次配股

Ｈ

股可

配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股，实际配股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股。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Ｈ

股配股认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结束。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本行已收到

Ｈ

股股东的

１０９

，

１５０

份有效申购，实际认配股份为

３

，

７０１

，

８９４

，

１９７

股， 占

Ｈ

股可配售股份数量

９９．０５％

； 本行已收到

８３

，

８３６

份额外

Ｈ

股配股有效申请，共计

２４

，

９６１

，

０５５

，

３８２

股，额外

Ｈ

股配股申请中实际配股股份数量为

３５

，

６４８

，

３９１

股。

Ｈ

股配股有效

申购和额外有效申请共计

２８

，

６６２

，

９４９

，

５７９

股， 占

Ｈ

股可配股份数

量的

７６６．８９％

。 在超额认购的情况下，

Ｈ

股承销商承销义务已履

行。

已缴足股款的

Ｈ

股配股的股票及全部或部分未成功的额外

Ｈ

股配股申请的退款支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以平邮方式寄发至

相关权利人的注册地址。缴足股款的

Ｈ

股配股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开始买卖。

本行本次

Ａ＋Ｈ

配股前及配股后的股份结构变化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配股前

本次配股增加

本次配股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股

０ ０ ０ ０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０ ０ ０ ０ ０

二

、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０

，

９６２

，

３４８

，

０６４ ７５．１ １１

，

２６２

，

１５３

，

２１３ ２６２

，

２２４

，

５０１

，

２７７ ７５．１

境外上市股

８３

，

０５６

，

５０１

，

９６２ ２４．９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８６

，

７９４

，

０４４

，

５５０ ２４．９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１００ １４

，

９９９

，

６９５

，

８０１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１００ １４

，

９９９

，

６９５

，

８０１ ３４９

，

０１８

，

５４５

，

８２７ １００

本次

Ａ

股配股发行与

Ｈ

股配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分别为人

民币

３３

，

６７３

，

８３８

，

１０６．８７

元及港币

１３

，

０４４

，

０３９

，

９７８．０７

元（相当于约

人民币

１１

，

１７３

，

５２４

，

６４５．２１

元， 按

１．００

港币兑人民币

０．８５６６

元计算，

仅供参考，下同）。 本次

Ａ

股和

Ｈ

股配股发行的费用（包括承销费、律

师费用、会计师费用、印刷、注册、翻译费用等）分别为人民币

９５

，

８３４

，

５７６．６８

元和港币

１５３

，

２１９

，

８３２．５１

元（相当于约人民币

１３１

，

２４８

，

１０８．５２

元）。 所得款项和发行费用已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 截至公告刊登日，本行已收到本次配股股份的所

有认购股款。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３９８

股票简称：工商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６７

号

证券代码：

１１３００２

证券简称：工行转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工行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工行转债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４．１６

元

／

股

２

、工行转债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４．１５

元

／

股

３

、工行转债本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或“本行”）

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刊发的

Ｈ

股配股说明书，向

Ｈ

股股东按照每

１０

股配

０．４５

股的比例配售。 本次配股

Ｈ

股可配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股，实际配股股份数量为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

股，本次

Ｈ

股配股认

购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结束。

本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的

Ａ

股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工行转债”，债券代码为“

１１３００２

”。 根

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相关约定，在工行转债发行之后，当本行因增发新股或配股

使本行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增发新股或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转股价格，

ｋ

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

率，

Ａ

为该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转股价格。

根据上述约定，因本次

Ｈ

股配股，工行转债转股价格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由

４．１６

元

／

股调整为

４．１５

元

／

股。

计算过程为：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

（

Ｐ０ ＋ Ａ ×

（

Ｈ

股实际配股数量

／

工商银行总股本））

／

（

１＋Ｈ

股实

际配股数量

／

工商银行总股本）

＝

（

４．１６ ＋ ２．９９ ×

（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３４５

，

２８１

，

００３

，

２３９

））

／

（

１ ＋３

，

７３７

，

５４２

，

５８８／３４５

，

２８１

，

００３

，

２３９

）

＝４．１５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３１

证券简称：中粮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５５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 至投票结束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１

号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３５

层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孙忠人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９８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

，

００１

，

５７８

，

４１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２２％

。

１

、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计

９１８

，

８４３

，

５１４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０．６６％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９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共

计

８２

，

７３４

，

８９９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６％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其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

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中粮万科假日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子公

司

５０％

股权的议案；

为提升公司主营业务实力，促进项目发展，股东大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中粮地产（北京）有限公司收购北京中粮万科假日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粮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北京中粮万

科”）

５０％

的股权。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３２

号），北京中粮万科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８１

，

１７８．９０

万元，北京中粮万科

５０％

股权的收购价格为

４０

，

５８９．４５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授

权机构备案。

本议案所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８２，９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２２，０４２ ９７．４８％ １，８１３，８５７ ２．１９％ ２７７，５００ ０．３３％

其中

：

参与现场表决股

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１７８，５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参与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８２，７３４，８９９ ８０，６４３，５４２ ９７．４７％ １，８１３，８５７ ２．１９％ ２７７，５００ ０．３４％

２

、审议通过与中粮香港下属子公司合资设立公司开发沈阳项目的议案；

为支持公司住宅地产业务发展，保障沈阳项目的顺利运作，股东大会同

意公司与中粮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耀基中国有限公司（

Ｖｉｅｗｇｒｅ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成立合资项目公司对沈阳市皇姑区宗地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０

号航空

学院地块进行开发。 公司持有项目公司

６５％

股份， 耀基中国有限公司持有项

目公司

３５％

股份，注册资本为

２．９９９０

亿美元。各方按其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

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 根据项目发展需要，股东大会同意双方将对项目

公司进行适时增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不超过

３１．２

亿元人民币。

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办理设立公司的相关工商登

记与项目开发所需全部手续。

本议案所审议事项属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８２，９１３，３９９ ８０，８１２，６４２ ９７．４７％ １，８１１，２５７ ２．１８％ ２８９，５００ ０．３５％

其中

：

参与现场表决股

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１７８，５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参与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８２，７３４，８９９ ８０，６３４，１４２ ９７．４６％ １，８１１，２５７ ２．１９％ ２８９，５００ ０．３５％

３

、审议通过授权总经理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议案；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公司持有招商证券股份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持股数量

（

股

）

占该公司股权比例

（

％

）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１１１

，

７５６

，

６９３ ３．１２％

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证券市场情况以及公司经营与

财务状况处置上述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并决定处置的时机与数量。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所有参与表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１，００１，５７８，４１３ ９９９，１６７，８４６ ９９．７６％ ２，１１３，１６７ ０．２１％ ２９７，４００ ０．０３％

其中

：

参与现场表决股

份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９１８，８４３，５１４ ９１８，８４３，５１４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参与网络投票表

决股份

股份数 所占比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股份数

所占比

例

８２，７３４，８９９ ８０，３２４，３３２ ９７．０９％ ２，１１３，１６７ ２．５５％ ２９７，４００ ０．３６％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石之恒律师、王翠萍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法律意见。 结论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

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

的《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１

、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法律意见书。

４

、会议记录。

５

、其他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６２８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３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公

司”）在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行”）办理

１５

亿元人民币

协议存款。

●

关联人回避事宜：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本公司在广发行办理协议存款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在广

发行办理协议存款，关联董事万峰先生进行了回避。

●

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抓住了当前协议存款利率提高

的市场机会，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资压力，提高投资收益水平。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在广发行办理

１５

亿元人民币协议存款，存期

６１

个月。 本

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广发行为依法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可从事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 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等银行业务以及经中国

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本公司持

有广发行

２０％

的股权。

目前，因本公司提名的公司执行董事、总裁万峰先生、副总裁

刘家德先生担任广发行董事，广发行构成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协议存款按固定年利率计算， 利率水平符合市场公允原

则和双方的业务需要。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遵循了

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抓住了当

前协议存款利率提高的市场机会，有助于缓解公司的投资压力，提

高投资收益水平。

五、审议程序

１

、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

准；关联董事万峰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同意公司进

行本次关联交易。

２

、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该关联交易的相关文件，

就有关事项咨询了公司管理层人员， 同意将该事项提请公司董事

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

等、自愿、等价和有偿的原则，协议条款符合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利益和独立股东权益的情况；相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书面

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先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４

、公司与广发行签订的协议存款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７６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９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仲裁申请受理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日前收到长沙仲裁委员会就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与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湖南诚泰”）股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仲裁受理通知书，现将该仲

裁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就公司与湖南诚泰之间《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向长沙仲裁委员

会申请仲裁，长沙仲裁委已立案受理【［

２０１０

］长仲通第

７

号】。

二、仲裁双方当事人

申请人：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所在地：长沙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麓谷基地玉兰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李雄

被申请人：湖南诚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所在地：长沙市东区蔡锷中路

１０２

号

法定代表人：何才杏

三、本案基本情况

我公司与湖南诚泰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签订 《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 约定由湖南诚泰在合同生效

１０

日内

将其持有的长沙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共计

１５

，

９１２

，

０００

股股份

全部转让给我公司，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贰仟伍佰肆拾陆万元

整，我公司在湖南诚泰办理完股份交割手续后，才向其支付全部股

份转让款。 合同签订生效后，由于湖南诚泰所持有的股份存在争议，

故其至今都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股份转让义务。

我公司根据双方签订合同的第十章仲裁条款的约定，向长沙仲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请求裁决湖南诚泰履行《关于长沙市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转让合同》的股份转让义务；若无法履行合同，

请求依法裁决湖南诚泰赔偿我公司损失

￥６

，

３００

万元；裁决湖南诚泰

承担仲裁费用。

四、仲裁进展情况

本仲裁事项已被长沙仲裁委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五、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尚无其他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目前尚无法判断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仲裁申请书》；

２

、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０５

股票简称：重庆钢铁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４０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公告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Ｉｒｏｎ ＆ Ｓｔｅｅ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建设项目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董事会决议分别投资约人民币

３．３

亿元及

约人民币

４

亿元在母公司位于中国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的土地上

建设

１×３６０ｍ２

烧结项目及一座复热式

６０

孔

６

米顶装焦炉及其配套

工程。建设项目将由中钢设备承建。本公司将于适当时候进一步公

告有关购买或租赁建设项目所用母公司土地的方式及由此构成的

关联交易。 预计建设项目完成后，将给本公司带来年产

３５６

万吨烧

结矿及

６０

万吨焦炭的能力。 该项投资将使用自有资金或银行借款。

有关本公司的资料

本公司为中国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和中国最大的中厚钢板生产

商之一，主要生产、销售中厚钢板、型材、线材、冷轧薄板、商品钢坯

以及焦化副产品、炼铁副产品。

有关中钢设备的资料

中钢设备主要从事冶金矿产资源开发与加工，冶金原料、产品

贸易与物流，相关工程技术服务与设备制造。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就董事所知悉，中钢设备及其最终实

益拥有人属独立于本公司及其关联人士的第三方。

进行建设项目的理由及益处

根据重庆市政府对母公司环保搬迁的总体部署和具体安排，

预计本公司位于重庆市大渡口区的生产线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底前关

停，届时本公司所有的生产活动将在中国重庆长寿区江南镇进行。

因此，拟建设的建设项目具有战略重要性，以便与该区的轧钢生产

能力相匹配，发挥全系统的规模优势。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建设项目乃按正常商业条

款进行，该交易属公平合理，并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上市规则的涵义

由于按上市规则计算的适用百分比率超逾

５％

且低于

２５％

，按

上市规则第

１４

章规定，建设项目构成本公司的一项须予披露交易。

由于建设项目可能涉及属本公司关联人士的承建商， 本公司

将在必要时就潜在的关联交易遵守上市规则项下有关公告、 申报

或寻求股东批准的规定。

释义

于本公告内，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词语具下列涵义：：

「董事会」指董事会

「本公司」指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的

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份于联交所上市

「建设项目」指在母公司位于中国重庆市长寿区江南镇的土地

上建设

１×３６０ｍ２

烧结项目及一座复热式

６０

孔

６

米顶装焦炉及其配

套工程。

「关联人士」指具有上市规则赋予的涵义

「董事」指本公司董事

「香港」指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上市规则」指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

「母公司」指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间于中国成立

的国有有限责任公司， 于本公告日期持有本公司约

４８．２３％

已发行

股本，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定义见上市规则）

「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门

特别行政区及台湾

「人民币」指人民币，中国法定货币

「中钢设备」指中钢设备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成立的有限责

任公司

「股东」指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联交所」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１５

股票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２０１０

—

３８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以电子邮件和特快专递方式发出， 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１８

份，实际发出表决票

１８

份，在规定时间

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１８

份，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通过并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四川江油华夏村镇银行出资方案和发起人协议书及后

续授权等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我行

发起设立大兴村镇银行的同时再在中西部地区挂钩设立两家村镇银行的议

案》，同意在四川省江油市发起设立村镇银行，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持股比例

６７％

以上。

根据筹建工作进展情况，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同意出资方案和发起

人协议书的各项规定，授权经营管理层负责办理与本次村镇银行开设相关的

各项事宜，授权任永光副行长签署与本次村镇银行开设相关的各项文件。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